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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钟伟民 董事 因事 洪荣坤

杨新力 董事 因事 姚纪恒

张雪球 董事 因事 刘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250,283,98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

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Ａ、粤电力B 股票代码 000539、2005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张少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

塔26楼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

塔26楼

传真 (020)85138084 (020)85138084

电话 (020)87570276 (020)87570251

电子信箱 liuw@ged.com.cn zhangsm@ged.com.cn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电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坚持“办电为主，多元发展” ，专注

于电力主业，电源结构呈多元化发展，除从事大型燃煤发电厂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外，还拥有LNG发电、风力发电和水力

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通过电网公司向用户提供可靠、清洁的能源。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可控装机容量为1969万千瓦，其

中燃煤发电可控装机容量1709万千瓦，LNG发电可控装机容量234万千瓦，风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6万

千瓦。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为电力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内。 公司上网电价主要由以国家发改委为

主的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政策核定。 报告期内，公司售电量603.41亿千瓦时，同比减少45.25亿千瓦时，合并报表售电

均价为492.21元/千千瓦时（含税，下同），同比下降25.38元/千千瓦时。

公司业务以燃煤发电为主，燃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煤炭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大。报

告期内，公司燃料成本1,131,901.38万元，占主营业务成本63%，同比减少278,376.54万元，降幅19.80%。 受益于燃料成本的

下降，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23,773.33万元，同比增长7.78%。

报告期内，广东省电力市场需求随经济增速放缓而持续回落，西电超计划增送广东，同时省内新建核电、煤电陆续

投产， 其中核电电量同比增长12%， 省内燃煤机组利用小时大幅下降。 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占全省发购电市场份额

12.7%，同比下降0.08个百分点，控股燃煤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为4068小时，同比下降457小时。 按省内发电量口径计算，

公司发电量占比19.19%。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25,723,810,816.00 29,046,568,685.00 -11.44% 30,830,757,33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7,733,312.00 3,003,977,134.00 7.78% 3,086,428,6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53,985,089.00 3,113,672,193.00 -5.13% 3,199,745,32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42,437,145.00 8,392,794,644.00 24.42% 9,709,896,44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57 8.77% 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 0.57 8.77% 0.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2% 14.94% -0.52% 17.49%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3年末

总资产 71,919,934,143.00 69,084,825,852.00 4.10% 67,918,719,03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54,596,981.00 21,310,054,597.00 11.47% 19,054,914,050.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068,031,708.00 6,843,521,524.00 6,776,239,369.00 6,036,018,2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8,001,796.00 962,993,219.00 919,135,346.00 597,602,95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7,568,982.00 888,807,540.00 908,409,117.00 529,199,45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2,328,931.00 3,049,851,503.00 2,887,723,950.00 1,852,532,761.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12,66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2,57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GOLDEN�CHINA�MASTER�FUND 境外法人 0.62% 32,393,06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23,999,685

GREENWOODS�CHINA�ALPHA�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39% 20,238,886

NORGES�BANK 境外法人 0.35% 18,209,318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KONG�

SECURITIES�LTD

境外法人 0.30% 15,682,336

BBH�A/C�VANGUARD�EMERGING�MARKETS�

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30% 15,675,1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

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存在关

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情况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广东省电力市场需求随经济增速放缓而持续回落，西电超计划增送广东，广东电网公司全年购西电电量

168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超计划增送128亿千瓦时，西电电量约占全省统调购电量的33.4%；同时，省内新建核电、

煤电陆续投产，其中核电电量同比增长12%，省内燃煤机组利用小时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合并报表口径发电量640.9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6.98%；完成上网电量603.41亿千瓦时，同比

下降6.98%，完成全年上网电量计划的89.5%。 按权益比例折算（包括参股电厂），完成权益发电量524.4亿千瓦时，权益

上网电量493.2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下降7.63%和7.65%。 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占全省发购电市场份额12.7%，同比下降

0.0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受“电量”和“电价” 持续双降影响，公司发电收入明显下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7.24亿元，同比下降

11.44%。 但得益于煤价持续走低、成本控制得力和投资优化收益贡献，公司全年实现营业利润57.13亿元，同比增长

1.2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8亿元，同比增长7.78%，经营业绩再创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做强做大主业，积极推进电源项目建设。 公司控股投资的韶关电厂“上大压小”项目和大

埔电厂“上大压小” 项目#1机组投入商业运营，临沧公司南荣田、挂篮子河电站完成增容改造，上述项目合计新增投产

可控装机180.4万千瓦。 公司紧跟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大容量、高参数、低能耗煤电的政策形势，继续优化电源结构，重

点推进花都天然气热电联产、肇庆天然气热电联产、博贺煤电、广东风电公司风电等项目前期工作。

为了顺应电力改革要求，适应电力市场化竞争，公司积极探索建立面向市场的生产和营销策略，全资组建广东粤电

电力销售有限公司，努力抢占改革与市场先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电力、蒸汽销售

及劳务收入

25,527,421,644.00 7,523,039,552.00 29.47% -11.47% -13.76% 6.78%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临沧公司是于2005年3月4日在临沧市成立的公司，总部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主要从事电力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

和经营。在被合并之前，临沧公司的母公司为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控制方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1月5日，公司以威信云投14.34%股权与第三方持有临沧公司51.00%股

权进行置换，对临沧公司的持股比例从49%增加至100%，从而取得了对临沧公司的控制。

2、本年度新设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 取得方式

广东粤电电力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州市 电力 500,000,000 100.00% 投资设立

广东粤电曲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湛江市 湛江市 电力 200,000,000 100.00% 投资设立

广东粤电阳江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阳江市 阳江市 电力 55,000,000 100.00% 投资设立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灼贤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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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8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6名（其中独立董事6名），实到董事16名（其中独立董事6名），李灼贤、洪荣坤、高仕

强、孔惠天、李明亮、姚纪恒、胡效雷董事和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钟

伟民、杨新力、张雪球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分别委托洪荣坤董事、姚纪恒董事、刘涛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经理、会计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 并依据A、B股公司股利分配孰低原则， 本年度以2,

950,885,836元为当年净利润分配基数，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1,588,778,753元，可供分配利润为4,539,664,589元。 根据公

司章程，本年度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95,088,584元、按2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737,721,459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3,506,854,546元。

董事会建议的分红派息预案为：按照公司总股本5,250,283,986股，A股每10股派人民币2.3元（含税）；B股每10股派

人民币2.3元（含税）。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6-1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

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9名关联方董事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

强、孔惠天、李明亮、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度向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申请1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向广东粤电财务有

限公司申请150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财务公司吸收我公司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吸收我公司控

股子公司存款日均余额合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及财务公司业务范围

内的金融服务。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6-15）。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

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9名关联方董事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

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

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9名关联方董事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

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7名非关联方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湛江电力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度通过金融机构向湛江电力有限公司申请11亿元人民币委托贷款额度。利率按照不高于市场同期

同类融资产品成本确定。

湛江电力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76％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及建设，2015年末总资产45.44亿元， 净资产

41.58亿元，净利润4.57亿元。

本公司向该控股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可充分盘活控股子公司的闲散资金，补充本公司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的整体

利益。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5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控股子公司201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45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推荐沈洪涛、王曦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沈洪涛：女，1967年8月出生，江苏无锡人，汉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普华永

道国际会计公司咨询顾问、暨南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现任暨南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广东省会

计学会常务理事,《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会计研究》编委、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聚石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王 曦：男，1970年4月出生，辽宁沈阳人，汉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分行干部、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国际商务系主任、副院长。现任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编委、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

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咨询专家、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农商银行独立董事等职务。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同意推荐沈洪涛、王曦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将报送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如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五个交易日内没有提出异议，本议案将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在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25楼会议室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情请见本

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2016-18）。

本议案经16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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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8日在广

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监事6名（其中独立监事2名），实到监事6名（其中独立监事2名）。 张德伟、赵丽、朱卫平、江

金锁、林伟丰、黎清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度审计报告， 并依据A、B股公司股利分配孰低原则， 本年度以2,

950,885,836元为当年净利润分配基数，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1,588,778,753元，可供分配利润为4,539,664,589元。 根据公

司章程，本年度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95,088,584元、按2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737,721,459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总额为3,506,854,546元。

董事会建议的分红派息预案为：按照公司总股本5,250,283,986股，A股每10股派人民币2.3元（含税）；B股每10股派

人民币2.3元（含税）。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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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2016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5年实际发生金额 2016年预计金额 备注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粤电集团” ）及其子公司

和关联方（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定义认

定）

燃料和材料采购 839,464 968,019 支出

接受劳务\服务 10,400 11,507 支出

场地租赁 756 828 支出

提供劳务\服务 6,294 6,863 收入

销售商品 13,352 15,234 收入

公共费用分摊

1,271 1,400 支出

339 523 收入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58909），粤电集团企业

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33-36楼；

法定代表人：李灼贤；经营范围为：电力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

能源等电力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项目投资；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服

务、投资策划及其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粤电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经审计） 201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908,303.09 12,791,158.90

总负债 6,237,062.75 6,093,153.74

净资产 6,671,240.34 6,698,005.16

营业总收入 4,674,915.69 840,504.6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58,390.02 44,932.78

2、粤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粤电集团及其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1.3

条（一）、（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粤电集团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和财

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3、我公司控股的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600MW机组、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2*600MW机组自2015年

下半年相继建成投产，预计2016年我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燃料、材料采购的关联交易数量等将相

应增加；其他交易基本上保持2015年水平。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燃料采购价格执行供需双方签订合同的中长期协议价格或者市场价格，关联方承诺提供价格不会高于其同期提

供予第三方同质量的价格。

2、公共费用分摊是按照成本价格，根据会计制度统一核算后，按实际开支情况进行分摊。

3、材料价格、接受与提供劳务/服务、销售产品和租赁费用是根据成本和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价格为参考，按双方

约定价格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电力行业特点和历史原因，公司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关联方联系较密切，上述关联交易难以避免，也满足了

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实际需要，属于必要的日常交易行为。上述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持续发生，保证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预计此类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由于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在燃料采购、电厂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同时由于客观因素形成的关联

方关系，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既符合公司实际，也有利于公司利用优势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在燃料采购方面对控股股东存在较大的依赖程度，可充分发挥集团采购的规模优势，但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

主要业务的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16年上述交易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于2016年4月28日向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董事李灼贤、洪荣坤、钟伟

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决，经审议，7名非关联方董事投票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了

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发生燃料和材料采购、公共费用分摊、接受

及提供劳务/服务、销售产品、场地租赁的事项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日

常性交易，有利于利用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将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关联方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和超康投资有

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根据实际发生情况签订协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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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6年4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

案》，并形成决议。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事李灼贤、洪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杨新力、姚纪恒、胡效雷已回避表

决，经7名非关联董事（包括6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中：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关联交易

还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 ）控股67.39%的子公司，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 ）是粤电集团控股60%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25%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08年修订本）》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3、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

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

5、本次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财务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67.39％股份，持有财务公司60%股权，为

本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和财务公司均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财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14615），财务公司企业

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税务登记证号码：440100712268670；法人代表：周志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地址

为：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12-13层。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等。财务公司2015年末的净资产、营业总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为26.09亿元人民币、6.62亿元人民币和3.17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型：存贷款关联交易

2、协议期限：一年

3、预计金额：预计2016年度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吸收控股子公司合计不超过60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财务公司2016年度给予公司1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予控股子公司15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及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具体业务发生时尚须签署具体协议。

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新规定及时调整执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交易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 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贷款利

率，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存款利率，遵循主体独立、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 贷款利率应不高于同期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

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1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2、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控股子公司150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3、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4、财务公司吸收公司控股子公司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5、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及其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六、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这些涉

及财务公司自主经营中的业务和财务风险。 根据财务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务报表，并经公司调查、核实，现将有关

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财务公司2012年度严格按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

监会令【2004】第5号）及《关于修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决定》（银监会令2006第8号）之规定经营，经营

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

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同时，根据财务公司《章程》规定，粤电集团董事会承诺，在财务公司

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本金。 《风险评估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进行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协议的执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利益得到了合

理保证。 财务公司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能为本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比较快捷而费用低廉的资金及财务服务，同时本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的业务开展获取股东回报，符合本公司

的最大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财务公司形成依赖。

八、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16年3月31日，本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款余额436,666万元人民币，贷款余额654,364万

元，累计发生新增贷款金额17,900万元。

九、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业务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公司制订了《关于在广东

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通过成立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不定

期审阅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和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

程序，制订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贷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加强风险监测。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

将定期测试财务公司资金流动性，并从相关单位或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有效。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三）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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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2016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15:00至2016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2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25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1、 凡是在2016年5月12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

股、B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凡有出席资格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权力；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八）公司将于2016年5月14日（星期六）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二）提案名称：

1、审议《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审议《关于2016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审议《关于选举王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11和议案12采用累积投票制，两项议案涉及独立董事选举的事项，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已报送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 本次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刘涛、张华、沙奇林、毛付根、丁友刚、陆军的年度述职报告。

（三）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2016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港商报》、巨潮咨

询网上刊登的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号2016-12、2016-14、2016-15、2016-16）。

（四）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自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日2016年5月13日至股东大会召开日2016年5月20日14：30以前每个

工作日的上午8：00-11：00，下午14：00-17：00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2604室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四）登记手续：

1、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受托

人身份证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7：00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 并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4：30会议召

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2、A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个人股东）、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B股股东应将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券

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式样）及受托人身份证于2016年5月19日下午17：00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

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2016年5月20日下午14：30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3、B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其权力， 委托书可直接

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联系电话：(020)87570276,� 87570251

传真：(020)85138084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2604

邮编：510630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6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 《关于2016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0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议案 投票数

11 《关于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关于选举王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A股：

B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附件二：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会议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539；投票简称：粤电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以2.00元代表

议案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100 总议案 100.00

议案一 《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议案三 《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3.00

议案四 《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00

议案五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5.00

议案六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6.00

议案七 《关于2016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7.00

议案八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00

议案九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9.00

议案十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10.00

议案十一 《关于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0

议案十二 《关于选举王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分非累积投票制议案和累计投票制议案两种情况申报股数。

①非累计投票制议案：议案一至议案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②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十一和议案十二，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股东持有的选举独立董事的总票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

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2的乘积。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6）投票举例

①股权登记日持有“粤电力A”和”粤电力B“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非累积投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539 粤电投票 买入 100.00元 1股

②如某股东对议案九投反对票，对其他非累积投票议案投赞成票，选举独立董事沈洪涛女士，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360539 粤电投票 买入 9.00元 2股

360539 粤电投票 买入 100.00元 1股

360539 粤电投票 买入 11.00 自愿投票数（不超过所持有股数与2的乘积）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15：00至2016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钟伟民 董事 因事 洪荣坤

杨新力 董事 因事 姚纪恒

张雪球 董事 因事 刘涛

公司负责人李灼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敬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405,938,708.00 6,068,031,708.00 -2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019,230.00 758,001,796.00 -8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018,307.00 627,568,982.00 -8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6,376,774.00 2,652,328,931.00 -23.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144 -85.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144 -8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3.49% -3.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1,469,160,112.00 71,919,934,143.00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778,507,630.00 23,754,596,981.00 0.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9,032.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9,954.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1,857.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67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8,274.00

合计 923.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57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9% 3,538,005,285 1,893,342,6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8% 145,748,980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2% 116,693,602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1.80% 94,367,341

GOLDEN�CHINA�MASTER�FUND 境外法人 0.62% 32,393,060

李卓

境内自然

人

0.39% 20,457,885

GREENWOODS�CHINA�ALPHA�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39% 20,238,886

NORGES�BANK 境外法人 0.35% 18,209,318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

KONG�SECURITIES�LTD

境外法人 0.30% 15,682,336

BBH�A/C�VANGUARD�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境外法人 0.30% 15,675,14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1,644,6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45,748,98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16,693,602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94,367,341 人民币普通股

GOLDEN�CHINA�MASTER�FUND 32,393,06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李卓 20,457,885 人民币普通股

GREENWOODS�CHINA�ALPHA�MASTER�FUND 20,238,88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NORGES�BANK 18,209,318

境内上市外资

股

CHINA�INT'L�CAPITAL�CORP�HONG�KONG�

SECURITIES�LTD

15,682,33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BBH�A/C�VANGUARD�EMERGING�MARKETS�

STOCK�INDEX�FUND

15,675,144

境内上市外资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四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第五大股东李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0,

180,86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77,020股，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票20,457,885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5.49%，主要受电力需求低迷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公司电量明显

下滑，同时国家自1月1日起再次下调上网电价，使得公司发电业务利润大幅度下降，对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大幅减少。 此

外，上年同期确认了对油页岩公司的股权处置收益，本期无此项收益贡献。 综合以上因素，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2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208号），予以受理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2016年2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16020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经与中介机构

审慎研究，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及落实补充2015年年报等相关工作，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

期回复申请，将回复时间延期至2016年5月28日之前。

公司目前正会同中介机构进行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在反馈回复材料准备齐全后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

证监会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我省燃煤

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

格[2015]820号），公司控股电厂燃煤机组上网电价

进行相应调整。

2016年01月16日

公告名称为《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电

价调整公告》（2016-03），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2013年3月18日发行的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于2016年3月18日支付自

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3月17日期间的利息。

2016年03月12日

公告名称为《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债券“12粤电债” 2016年付息的公

告》（2016-06），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为加快推进肇庆鼎湖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各项工

作，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肇庆市贺江电力发展有限

公司按照90%:10%股权比例在肇庆鼎湖区组建项

目公司，首期注册资本金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公

司按照90%股权比例出资9,000万元人民币。

2016年03月26日

公告名称为《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公

告》（2016-07）、《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2016-08），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广东省

粤电集

团有限

公司

①粤电力是粤电集团境内发电资产整合的唯一上市平台。 ②

除粤电力及其控制的发电资产外，粤电集团将根据所控制的剩

余境内发电资产所存在的审批手续不完善、盈利情况、合作协

议约定以及土地使用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情况，在前次重组完成

后5年内，通过收购、重组等方式逐步将经过整改后符合上市条

件的资产注入粤电力。 ③粤电集团在境内电源项目开发、资产

收购等方面给予粤电力优先选择权，如粤电力放弃开发或收

购，粤电集团将在项目建成投产或收购完成并符合上市条件情

况下注入粤电力。 详细内容参见2014年6月5日刊登在指定媒

体的《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有关事项的公

告》。

2011

年11

月03

日

2012

年重

大资

产重

组完

成后

5年

内

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广东省

粤电集

团有限

公司

为维护市场稳定，粤电集团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粤电力

股票。

2015

年07

月08

日

12个

月

履行

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642

申能股

份

235,837,988.00 55,532,250 1.22% 55,532,250 1.22% 337,080,757.5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受让取

得

股票 000027

深圳能

源

15,890,628.00 12,600,000 0.32% 12,600,000 0.32% 91,854,0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行取

得

股票 831039

国义招

标

3,600,000.00 1,800,000 1.29% 1,800,000 1.29% 9,576,0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设

立

合计 255,328,616.00 69,932,250 -- 69,932,250 -- 438,510,757.50 0.00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3月0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参阅公司2016年3月9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灼贤

二0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2016年 4月 30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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